
摘要

 犯罪分子採用多種技倆及機制來

隱藏其對於非法取得的資產的所

有權及控制權。辨識真正的實質

受益人或行使控制權的個人代表

對全球檢察官，執法機構和情報機關是一個重大挑戰。策劃隱藏

實質受益權架構時通常會採用「隱藏在毫不起眼的地方」的策略，

利用全球的貿易及商業使其看似合法。然而，可見度並不等同於

透明度，許多為鼓勵業務成長與發展的工具，例如，有限責任公

司和代名董事服務，可用於促成洗錢、逃稅及貪污。而貿易與通

訊的全球化只會增加此類威脅，各國現正面臨在無國界的商業環

境中執行國家法律的挑戰。

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及艾格蒙聯盟的聯合報告以全球視角

評估法人、法律協議及專業中介機構如何幫助犯罪分子隱藏財富

及非法資產。該報告旨在幫助包括金融情報中心、金融機構及其

他專業服務提供業在內的國家權責機關了解他們所面臨風險的性

質。

 對 個案例研究的分析顯示

法人，主要為空殼公司，是掩

飾實質受益權架構中的一個關

鍵特徵，前台公司及無記名股

票的利用程度則較低。

 尋求隱藏資產的實質受益權的

個人及團體，最可能透過結合直接與間接的控制來控制這些資產，

法律協議–係指明示信託或其

他類似的法律協議。

法人–係指自然人以外，可與

金融機構建立永久客戶關係或以

其他方式擁有財產的任何實體。

空殼公司–沒有獨立營運、重大

資產、營業活動、或員工的公司。

前台公司–以功能齊全且具有合

法業務特徵的公司來偽裝及掩飾非

法的金融活動。

架上公司–有不參與經營的股東、

董事及秘書，且縱使已與客戶建立

關係卻仍長期歇業的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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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非僅以其中一種方式來控制。在多數的案件，實質受益人利用

結合多層次與直接所有權結構，以及專業中介機構與第三方替他

們行使控制權。在少數的案件，實質受益人僅行使間接控制權，

且很少透過複雜的結構保留直接控制而不涉及中介。這顯示，在

許多案件，實質受益人會保有某程度的直接控制，但很少不會涉

及中介或「人頭」（非正式的代名人股東與董事，例如，配偶、

子女、家族成員，以及其他個人或商業夥伴）。

 代名人董事與股東，尤其是非正式的代名人（或「人頭」）是一

個主要的弱點，並且在本報告所評估的大多數個案研究中都被辨

識出來。在許多案例中，代名人的角色是為了保護或隱藏公司或

資產的實質受益人和控制人的身分。代名人可協助解決司法管轄

區對公司所有權的控制措施，並規避法院與政府機關對董事的禁

令。雖然指派代名人在大多數國家是合法的，但當將之用於重大

洗錢及資恐時，這種做法是有問題的。

￭ 專家及專業中介機構

 使用專家及專業中介機構是隱藏實質受益權架構中的主要特徵，

尤其是在犯罪所得很大的案件。大多數案例研究均有專業中介機

構的涉入。雖然並非總是在案例研究中明確陳述，但涉入的所有

中介機構，約有一半被評估為參與共謀。這表示，策劃隱藏實質

受益人架構時不一定需要有共謀，專業人員的參與可能基於不知

情或疏忽。這突顯了對指定的非金融事業與人員有效監理的重要

性，以及提高專業服務業者意識的必要性。雖然如此，某些司法

管轄區的執法經驗指出，專業中介機構更有可能是共謀，而非僅

是無意中參與洗錢案件。

• 在本報告的案例研究樣本裡，在涉及設立法人、法律協議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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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帳戶的專業中介機構中 ，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（下稱

「」）占比最高。而 業者也最可能為其客戶提供

代名人、董事及其他公司管理服務，及代表第三方客戶為其

他專業人士提供服務，並為國際客戶提供服務。然而，儘管

大量參與這些協議的建置與管理，但 比較不是

策劃掩飾實質受益權之設計者。被評估為參與共謀的 

最有可能是故 意忽視而非完全參與共謀，或可能是有提供法

律、會計或其他金融服務。這顯示，的角色比較像交

易性質，在客戶或其他中介機構的要求下運作，而這些客戶

或中介機構通常位於另一個國家。這也顯示，雖然 在

掩飾實質受益權策劃上不太可能是主謀，但 提供的服

務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及其他參與這些計畫的專業中介機構利

用。

• 會計專業人員在本報告分析的案例中是最少被提及的行業；

然而，與法律專業人員及 相比，他們更可能參與共謀。

會計專業最少直接參與在法人、法律協議或銀行關係的設立

中，顯示會計專業在架構掩飾實質受益人時的主要角色是提

供專業建議。在案例研究中，這種安排有很高的比例是會計

專業人員設計與促成的，大多是他們向潛在客戶推銷他們設

計的方案，而不是僅促成客戶所設計的方案。他們也是唯一

個沒有被確定為代表第三方客戶向另一個專業中介機構提供

服務的專業部門。會計專業人員的財務敏感度以及會計師可

輕易辨識可疑金融活動，使他們可能不會輕易不知情的被利

用來促成隱藏實質受益權。這也顯示，除非可事先確定會計

專業人員會參與共謀，否則犯罪分子及同謀的專業人員可能

不會願意讓會計專業人員參與。

-7-

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授權提供



• 與其他專業中介機構相比，法律專業人士在促成掩飾實質受

益權的策劃中的角色會因情況而異。

 與會計師相比，法律專業人士參與更多法人、法律協議

及銀行帳戶的設立，但與 相比，則較少。在提供代

名人及董事服務方面，也是如此。

 在三大專門職業中，律師最有可能涉入以購買房地產的

方式，漂白犯罪所得並隱藏實質受益權。

 雖然會計專業人員也顯示出類似比例的隱藏技倆，法律

信託帳戶及客戶帳戶被更頻繁的使用作為掩飾實質受益

權的手段。法律專業人士特權也被確定是獲取實質受益

權資訊的障礙。

 在本報告分析的案例研究中，有許多法律專業人士涉入的

案例顯示，法律專業人士似乎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或因為

疏忽而參與了隱藏計畫。這說明，雖然法律專業人士在

設立法人及法律協議的參與程度相當高，但法律專業人

士對其固有的洗錢和資恐的弱點認識不足。在許多對法

律專業人士監理程度較低的國家，可能會加劇這種情況。

 分析指出，很少同時需要律師及會計師服務來推動同ㄧ個洗錢計

畫，通常其一參與便已足夠。所有涉及多種業別中介機構的案件

則幾乎都有 介入，很少的案例顯示會同時使用律師及會計

師。在有同一業別的多家中介機構介入的案件中，絕大多數是

業者。當一個方案中涉及多家 時，幾乎所有案例都是

有多個司法管轄區的 參與。這顯示，的角色是代外

國客戶設立及管理當地公司。相對來說，在使用多名法律或會計

專業人士的情形，大多數案件是在同一司法管轄區內有多名律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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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介入，而且大多數中介機構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其中。

這代表，當利用多名律師或會計師被進行該等策劃時，犯罪客戶

可能試圖透過限制他們與任一專業人士的接觸來避免懷疑。

 專業人員對洗錢（下稱「」）資恐（下稱「」）風險認知

及教育的缺乏，使其難以辨識的紅旗指標。這增加專業人

士被客戶利用為洗錢 資恐目的濫用其合法服務的弱點。本報告

的案例研究發現，僅有四個涉入這些計畫的中介機構依 標

準辨識並申報可疑活動。這些案件皆來自將指定之非金融事業與

人員（下稱「」）納入防制洗錢 打擊資恐（下稱「

」）法律架構規範的國家。

￭ 防制洗錢義務與監理

 在參與對實質受益權義務的監理與執法的橫向分析中發現，

儘管這是 標準的要求，仍有 ％的司法管轄區未對任何

規範任何 的義務或是監理。在某些情形，這

是相關部門或專業人士抵制監理的結果；而在其他情形，可能是

制度中尚未完成的層面，因而尚未實施。在這些國家

缺乏監督是一個主要的弱點，沒有對在各國營業的專業人員實施

的適當規範，這代表全球金融體系中沒有受到監理的「後

門」。

 一個 制度薄弱的國家將使得法人、法律協議及專業中

介機構的弱點更加惡化。 標準的主要要求，例如，第 項

及第 項直接成果，以及第 、、、、、、及 

項建議，都與法人、法律協議及中介機構在特定司法管轄區的風

險狀況相關。但與其他司法管轄區間的變數，例如貿易及金融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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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，對與實質受益權相關的弱點與挑戰方面也有影響。這些弱點

會因為司法管轄區之不同而有差異，因此，無法在全球範圍內作

明確的評估。權責機關、金融機構及 在評估風險時，應

留意影響其國家 企業司法管轄權的弱點。

  策劃隱藏實質受益權通常會倚賴「隱藏在毫不起眼的地方」的策

略。這嚴重妨礙金融機構、專業中介機構及權責機關辨識為隱藏

實質受益權和促成犯罪之可疑活動的能力。同時，標準以

及全球 的大部分內容都以金融機構及 辨識及報

告可疑活動為主。本報告分析的許多案例研究發現，金融機構持

有的資訊對於犯罪調查極其有用，且那些需要其他交易報告的國

家（例如門檻以及跨境交易）指出，這些以門檻為基礎的報告有

助於辨識異常的金融活動。

  隨著全球經濟日益相通，以及金融的無國界，確保政府機關能夠

取得有效執行其職務所需的適當資訊便很重要，無論是報告實體

提交的可疑交易報告或是其他類型的資訊，例如，門檻金額及跨

境報告。此外，標準為各國提供數個機制，以便及時取得

實質受益權資訊的範圍。一些國家最近已經實施或正要實施實質

受益權資訊登記機制，使其可取得實質受益權資訊。結合一種或

多種方法以確保基本資訊及實質受益權資訊可以被取得以及該等

資訊的正確性的系統，可能比只依賴單一方法的系統更有效。一

些司法管轄區認為，實質受益權登記可被取得，有助於權責機關

取得最新及最正確的資訊，包括驗證從其他來源獲得的資訊。

￭ 考慮的問題

  透過分析與諮詢的支持，本報告得以指出一些有助於處理與隱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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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質受益權相關的弱點問題，包括：

• 代名人角色的考量，包括可限制其濫用的措施。

• 須根據 標準對專業中介機構作符合 標準規範的

要求，以及致力教育專業人員了解及 弱點的重要性，

以提高意識並協助抵減與隱藏實質受益權相關的弱點。

• 進一步確定可能的解決方案或措施，防止濫用法律專業保密

特權（下稱「」）以隱藏實質受益權資訊，包括為法律

專業人士提供加強訓練以及指引教材。

• 確保金融情報中心能取得最廣泛範圍的金融資訊。

• 增加分享相關資訊及交易紀錄，以支援全球增進實質受益權

透明度的工作。

• 進一步了解可採取那些措施來改善跨境資訊分享的品質與及

時性，包括透過司法互助。

• 對於使用實質受益權登記的國家以及所有國家的公司登記，

應確保其有足夠的資源及專業知識予以維持該等登記。此亦

是為了確保所登錄的資訊是充足的、正確的、最新的，而且

是可及時取得的。

• 各國需要考慮及明確表達有關國內外法人、法律協議，及涉

及其設立的這些國內外中介機構的弱點與威脅，以及犯罪分

子可能利用這些弱點與威脅來幫助及其他犯罪活動的手

段。

  以上所有問題的主題就是資訊，包括可改善在國內及國際間更有

效的分享資訊的可靠性、取得及機制的可能途徑。在某些情形，

這些問題目的是為了讓各個政府可採取更多行動作為回應；其他

問題是確定需要再進一步研究及商議的領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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